
南投縣議會第 19屆第 11次臨時會提案 

提 案 人：蕭志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保 1號 

連 署 人：洪明科、蔡宗智、林芳伃、簡賜勝 

案    由：建請縣府對於建築材料廢棄物，應統一由清潔隊清運，

減少亂堆置問題。 

理    由：矽酸鈣板、石膏板、泡棉等建材都是合法的，當變

成廢棄物時卻都無法回收，常被任意丟棄。建請縣府

委託公所收費清運，再統一由環保局處理，避免繼續

汙染環境。 

辦    法：建請縣政府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：建請縣政府積極輔導堆置場之成立，以解決環境污染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